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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6_88_91_E

4_B8_BA_E2_80_9C_E6_c122_483247.htm 从《民主与法制

》2001年第7期《一起血案的背后》和《法制日报》2001年12

月17日《法律的洞和门》两篇文章中得知，洛阳市新安县西

乡后沟村农民李洪贵，罪恶累累：曾打死6人，打残12人，强

奸幼女和成年妇女98人。并对王顺子的妻子郭秀秀在采用以

酒灌醉的方法强奸后又霸占达两年之久，长期进行强奸。王

顺子向李洪贵求请，李洪贵把王顺子拖到门外当众打得口鼻

流血，还说：“我想弄谁就弄谁，他王顺子还敢来求我?找死!

”为了逃避李洪贵的纠缠，王顺子带上妻子郭秀秀到洛阳打

工，但不出三天，李洪贵就和几位乡官赶到洛阳，以“逃债

”为由搜去李洪贵现金4000元，并将夫妻二人绳捆索绑带回

山村。郭秀秀多次上告，都没用。村里少说也有50多人上告

，从乡里告到省里，也没用。为什么?因为王顺子的儿子在县

里当官，乡里的大官小官都是他们的亲戚。王顺子忍无可忍

，于2000年的最后一天，向强奸后熟睡在妻子身边的李洪贵

举起了复仇的菜刀，狠狠地砍了几十下。这一下，法律的大

门终于被撞开了，王顺子立时被警察带走。虽有几千名群众

摁了血指印上书，要求免王顺子一死，但恐怕难以办到。 读

了这两篇文章，心中的激愤数日难消。罪恶累累的李洪贵打

死、打伤那么多人，强奸那么多妇女，又有那么多人从乡里

告到省里，为什么就没人管?县里、市里、省里的政法机关干

什么去了?乡里的干部不阻止李洪贵的罪恶行径，却伙同李洪

贵追到洛阳将王顺子夫妻绳捆索绑带回山村，不要说他们还



像不像个干部，只问问他们还有点人性吗?这些无耻的乡官已

经构成了非法拘禁罪和强奸罪的帮助犯，早应该撤职查办，

可为什么就没人管呢?这些问题，我们无法找到答案，更无法

做出回答，想想只好作罢。但想到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王顺子

，还被关在监狱里，还要面对死刑的判决，我的心怎么也无

法平静。我们能责怪王顺子不求助于法律吗?不能。他求了，

他告了，但没有用啊!在呼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的情况下，他

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毛泽东不是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

就有反抗吗”?反抗压迫者，没有罪。正当防卫者，没有罪。

王顺子没有罪。有罪的只是李洪贵，只是那些玩忽职守和助

纣为虐的狗官。因此，大家都应当为王顺子辩护。至于我自

己，更愿意不计任何报酬地为王顺子辩护，为真理辩护，为

正义辩护。 当地的法院可能会给王顺子定一个杀人罪。其实

，依据刑法理论，根据刑法规定，王顺的行为是正当防卫，

不构成犯罪。现将理由阐述如下： 从刑法理论上讲，构成正

当防卫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只能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

害行为才能实施正当防卫；第二，正当防卫必须具有正义性

，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且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因此，要证明王顺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必须首先证明

李洪贵的行为属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次要证明王顺子

的行为没有明显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一、李洪贵的行

为属于强奸，是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符合正当防卫的第

一个条件。 也许有人认为，正在熟睡中的人不能实施不法侵

害，因而认为王顺子杀死正在熟睡中的李洪贵就不是正当防

卫。但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正在熟睡中的李

洪贵仍然是正在进行着强奸犯罪，王顺子杀死正在熟睡中的



李洪贵属于正当防卫。理由至少有以下两点： 第一，正在熟

睡中的李洪贵仍然正在实施着强奸罪的手段行为，因而属于

强奸犯罪的正在进行之中。从一般意义上讲，正在熟睡中的

人，是不能实施不法侵害的。但由于情况的特殊，在本案中

不能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李洪贵的“正在熟睡”。因为李洪贵

是侵入郭秀秀家里光着身子熟睡在被他强奸后的郭秀秀身边

的，而且这种状态下的这种熟睡在长达两年之久的每天夜里

都是这样的持续着。更重要的是，在这长达两年之久的时间

里，他是采用威胁、强制的方法霸占着郭秀秀的。尽管他是

在熟睡中，但这种威胁、强制和霸占仍然在发挥着作用。而

他威胁、强制、霸占的目的，正是为了随时实施强奸行为。

按照刑法理论，以强奸为目的，只要实施了暴力、胁迫手段

，就意味着强奸行为已经着手，强奸罪就已经成立。既然李

洪贵在熟睡期间仍然霸占着郭秀秀，或者说他对郭秀秀的威

胁、强制作用仍然在持续着，那么，就完全有理由说，他虽

然是在熟睡中，但仍然是正在强奸犯罪的进行中。 第二，李

洪贵的强奸行为已经演变为一种继续犯罪，对继续犯罪来说

，在犯罪行为终结前的任何时候都是犯罪的正在进行之中。

我们知道，李洪贵为达长期强奸之目的已霸占郭秀秀长达两

年之久。在这两年时间的每天夜里，他都是强奸之后光着身

子熟睡在郭秀秀身边。也就是说，李洪贵被杀时的这种熟睡

状态与他昨天、前天以及十天前、一月前、一年前的熟睡状

态是完全相同的。而在以前的这种熟睡之后，他都继续强奸

了郭秀秀。同样，今天的熟睡之后他仍然会继继强奸郭秀秀

。毫无疑问，假如今天不是王顺子杀了李洪贵，那么，当他

睡醒之后或者是明天、后天⋯⋯就还会强奸郭秀秀。由此可



见，李洪贵的这种熟睡，只不过是他多次实施强奸行为的一

种间歇而已。从刑法理论上讲，李洪贵的强奸犯罪已经演变

成了一种继续犯，换句话说，他霸占了郭秀秀两年，实际上

也是强奸了郭秀秀两年。因此，这两年中的每天夜里，只要

他睡在郭秀秀身边，就都可以认为他是正在实施强奸犯罪。

就像不能认为犯绑架罪的犯罪分子熟睡时不是正在实施绑架

罪一样，也不能认为李洪贵正在熟睡中就不是正在实施强奸

犯罪。因为李洪贵熟睡之中，郭秀秀仍然处他的控制之中。

这就像实施绑架罪的犯罪分子正在熟睡时，被绑架者仍然处

在绑架者的控制之中是一个道理。 基于以上两点理由，我们

完全可以认为，正在熟睡中的李洪贵仍然是正在强奸犯罪的

进行之中。既然如此，王顺子杀死正熟睡在自己妻子郭秀秀

身边的李洪贵，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第一个条件。二、王顺

子的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正当防卫的第二个条

件。 通过前文的论证，我们已经明确，正在熟睡中的李洪贵

，仍然正在进行着强奸犯罪。因为，他熟睡中并未解除对郭

秀秀的胁迫和强制，或者说他熟睡中仍然霸占着郭秀秀。一

句话，他的强奸行为(实为胁迫手段)还正在进行之中。另外

，必须指出，刑法第20条第3款有这样的规定：“对正在进行

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

全的暴力犯罪，采取正当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

，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对正

在实施的强奸、杀人、抢劫等犯罪行为实行正当防卫，法律

未附加任何限制条件，即使造成了犯罪者伤亡，也不认为是

防卫过当。理论界称此为无限防卫(即没有限制条件的正当防

卫)。既然我们已经确定李洪贵犯的是强奸罪，既然已经确定



他霸占郭秀秀两年实际上也是强奸了郭秀秀两年，既然已经

确定他光着身子熟睡在郭秀秀身边是仍然在进行着强奸行为

，那么，就应当施用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来确定王顺子的

行为的性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王顺子的行为属于正当

防卫中的无限防卫，虽然造成了李洪贵的死亡，也不存在防

卫过当的问题，不构成任何犯罪，不应负任何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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